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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2）

自願公告

(1) 有關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2) 臨時購銷協議

(1) 有關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

本公司與深圳市前海銀盾金融服務有限公司（「銀盾金融服務」）簽訂諒解備

忘錄（「該協議」），形成策略聯盟。

根據本協議，該關係的實質、具體合作的條款和條件仍在談判中，其聯盟的形

式包括但不限於成立共有公司、建立控股公司和附屬關係等。

有關銀盾金融服務的資料

銀盾金融服務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國深圳成立，從事金融諮詢、金

融仲介服務、金融仲介服務、金融外包服務、業務諮詢、管理諮詢、管理諮

詢、經濟資訊諮詢、投資諮詢（上述不包括限制專案）；委託資產管理和投資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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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是一家主要從事物業開發及投資的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主

要通過五個業務部門運營業務。物業開發及投資分部於土耳其及香港從事樓宇

建造、物業開發、建築材料買賣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及物業租賃業務。放債分部

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貿易分部從事包括大理石及紅酒的貨品買賣業務。公墓

部門從事於中國的公墓建造及運營業務。手機應用程式分部從事從事手機遊戲

開發，遊戲發佈，應用程式開發，以及提供相關知識產權和平台和相關解決方

案。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戰略聯盟可以為公司擴大現有業務提供利用中國投資管理

服務的機會，同時也可以與銀盾金融服務分享其投資管理方面的專業經驗，從

而實現協同效應，及從服務中獲得更多的收入。本公司應在適當時作出進一步

公告。

董事會認為，該戰略聯盟將最大限度地發揮對公司未來的貢獻，並符合公司和

整個公司股東的利益。

(2) 臨時購銷協議

本公司已與獨立第三方周治平（「賣方」）達成協議，本公司將以港幣850萬元

的對價收價華盈股份有限公司（「華盈」），及其持有位於九龍油尖旺佐敦吳

松街62-64號，幸福商業大廈8樓之物業（「物業」）的全部權益。在簽署這個臨

時購銷協議時，本公司已支付不可退還的存款港幣100,000元予賣方，及在完成

交易日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五日或以前，公司必須支付第二期款項港幣140萬元

正，剩餘的港幣700萬元，將以兩期分攤，結算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及十

二月十五日彧以前，每期港幣350萬元正。

本公司預計，華盈持有的物業將產生租金收入可支持本公司的日常運營，其收

購買的資金由潛在投資者融資。應在適當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除上述情况外，董事會告之，董事會成員仍然是努力為集團尋找新業務，以滿

足GEM上市規則17.2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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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之股份已由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正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暫停買賣，而有關買賣將繼續暫停，以待刊發

有關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及重新遵守GEM上市規則第

17.26條，符合任何聯交所制定的復牌指引，並以聯交所滿意的方式完全遵守

GEM上市規則。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GEM上市規則之規定刊發進一步公

佈。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倘對買賣股份之影響有任何疑問，應向專業顧問尋求

意見。

承董事會命

永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明法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胡明法先生、陳驍彥先生及程韻華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君
洛先生、陳樂祖先生及曹燕儀女士。

本公佈將於其登載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網站www.hkex.com.hk「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
司網站http://www.evershinegroup.com.hk登載。

http://www.hkgem.com/
http://www.evershinegroup.com.hk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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